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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光污染法律规制现状及立法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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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光污染是一种新的环境污染，对环境的危害日益严重，对这种新的侵权形式，现有法律规定

无法为受害人提供理想的救济。制定一部光污染防治法，加强对光污染的法律规制，具有十分重要的

现实意义。该法内容应包括环境标准制度、光污染防治管理制度和光污染的法律责任制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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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开发建设给生态环境带来的负面效应，已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在防治城市污染方面，

受到人们重视的，主要是大气、水、噪声和固体废弃物。对城市的光污染，在我国还没引起足够

的重视。近年来，光污染的危害范围不断扩大，危害程度有加剧之势，如何从法律上规制光污染，

成为一个重要课题。有学者认为，我国的现行立法，对光污染虽无明文规定，但根据立法精神、

目的及学理解释，光污染侵权损害这一侵权类型，实际上已经包括在有关立法之中。对于光污染

侵权，可以根据民法通则的相邻关系规定，予以禁止并请求赔偿，也可作为一种环境污染，根据

有关环境保护法规，予以禁止并请求赔偿[1]。有学者认为，现行法律规定无法有效规制光污染，

针对我国的实际状况，可以修改民法，将民法相邻关系中的采光作扩大解释，即这种采光是人们

为维持正常生产、生活所需的符合视觉标准的采光，同时在《环境保护法》中补充对光污染问题

的规定[2]。还有学者建议，要加强光污染的治理，必须及时制定相应的专门法律、法规[3]。欲从

源头上防止、减少光污染，以及在光污染侵权损害发生后对受害人予以有效的救济，应当尽快制

定一部光污染防治单行法，为光环境的保护提供专门、直接和具体的法律依据。 

一、光污染的内涵 

国内对于光污染的研究才刚刚起步，一般认为，光污染泛指由于人类的活动对各种光线处置

不当，从而导致危害人体健康，以及破坏自然生态系统，造成环境质量恶化的现象[4]。上海市质

量技术监督局于 2004 年发布并实施的上海市地方标准《城市环境（装饰）照明规范》，将光污染

定义为，由外溢光或杂散光的不利影响造成的不良照明环境，狭义地讲，即为障害光的消极影响。

外溢光或杂散光定义为，照明装置发出的光中落在目标区域或边界以外的部分。外溢光或杂散光

的数量或方向足以引起人们烦躁、不舒适、注意力不集中或降低对一些重要信息（如交通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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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感知能力，甚至对动、植物亦会产生不良的影响时，即称之为障害光。 

国际上一般将光污染分成 3 类，即白亮污染、人工白昼和彩光污染。白亮污染是指在阳光照

射强烈时，城市里建筑物的玻璃幕墙、釉面砖墙、磨光大理石和各种涂料等装饰反射光线，明晃

白亮、眩眼夺目。人工白昼是指夜幕降临后，商场、酒店上的广告灯、霓虹灯闪烁夺目，令人眼

花缭乱。彩光污染是指舞厅、夜总会安装的黑光灯、旋转灯、荧光灯以及闪烁的彩色光源[5]。 

二、我国光污染防治立法的必要性 

我国光污染问题比较严重，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如片面追求城市形象，企业只顾自身利益，

大众审美观的偏离，认为越亮越好等。特别是相关法律的欠缺，使得光污染有愈演愈烈之势。因

此，制定一部光污染防治法，加强对光污染的法律规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光污染的严重现状突显立法的紧迫性 

1．光污染危害人体健康 

近年来，高层建筑物越来越多地使用玻璃幕墙、釉面砖墙、磨光大理石和各种涂料等装饰。

据统计，去年全国玻璃幕墙已经超过 150 万平方米，近几年隐框玻璃幕墙总面积超过 300 万平方

米，玻璃幕墙的采用由大城市发展到小城市[6]。这些装饰反射光线，明晃白亮、眩眼夺目。专家

研究发现，长时间在白色光亮污染环境下工作和生活的人，视网膜和虹膜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损

害，视力急剧下降，白内障的发病率高达 45%。这种反射光还使人头昏心烦，甚至发生失眠、食

欲下降、情绪低落、身体乏力等类似神经衰弱的症状。我国高中生近视率在 60%以上，其主要原

因并非用眼习惯所致，而是视觉环境受到污染。光污染对人眼的角膜和虹膜造成伤害，引起视疲

劳和视力下降[7]。 

2．破坏生态环境 

夜间室外照明产生天空光、溢散光、干扰光和反射光，往往把动物生活及休息环境照得通亮，

破坏了动物夜间生活的环境，使之不能入睡和休息，对动物生活和生长也有影响；同样夜间室外

灯光照射植物也破坏了植物体内生物钟的节律，妨碍其正常生长。 

3．影响交通安全 

室外夜间照明产生的干扰光，特别是眩光对汽车或火车司机的视觉作业造成不良的影响，降

低了司机和售票员的工作效率，极易引发交通事故。此外，光污染还可能恶化城市环境和气候[8]。 

（二）光污染法律规制现状及缺陷凸显立法的迫切性 

1．我国认定光污染侵害的现行法律依据 

《环境保护法》第 16 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本辖区的环境质量负责，采取措

施改善环境质量。”第 22 条规定：“制定城市规划，应当确定保护和改善环境的目标和任务。”《环

境保护法》第 24 条规定：“采取有效措施，防治在生产建设或者其他活动中产生的废气、废水、

废渣、粉尘、恶臭气体、放射性物质以及噪声、振动、电磁波辐射等对环境的污染和危害。”以

上 3 条规定，被认为是处理我国环境污染的最基本的条款。 

《民法通则》第 83 条规定：“不动产的相邻各方，应当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

公平合理的精神，正确处理截水、排水、通行、通风、采光等方面的相邻关系。给相邻方造成妨

碍或者损失的，应当停止侵害，排除妨碍，赔偿损失。”第 124 条规定：“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止

污染的规定，污染环境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物权法》第 90 条规定：“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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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产权利人不得违反国家规定弃置固体废物，排放大气污染物、水污染物、噪声、光、电磁波辐

射等有害物质。” 

一些地方性法规、规章中，明确提及光污染的防治。如《珠海市环境保护条例》第 32 条规

定：“产生废气、废水、废渣、噪声、粉尘、恶臭气体、放射性物质以及振动、电磁波辐射、光

污染等对环境有污染和危害的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体工商户，必须建立环境保护责任制，采取有

效措施，防治环境污染。”《厦门市建筑外墙装饰管理暂行规定》第 14 条规定：“对周围环境会产

生光照污染的玻璃幕墙或金属幕墙，应采用低辐射率镀膜玻璃或非抛光金属，不得采用镜面玻璃

或抛光金属板等材料。” 

2．现行法律规定规制光污染的不足 

第一，《宪法》规定的不足。《宪法》第 26 条第 1 款规定：“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

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一部公民权利的宣言书。它在国家的

整个法律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是其他法律的立法依据。宪法所确立的原则是其他法律的立法基

础和立法依据[9]。然而，《宪法》第 26 条第 1 款规定，与总纲中的其它规定，如“国家推行计划

生育”、“国家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国家发展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学艺术事业”一

样，是从国家职责的角度进行规定的。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中，

第 34 条、35 条、36 条和 37 条等条款，这些规定以公民为权利主体，明确规定公民享有选举权，

享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和宗教信仰方面的自由，享有人身自由。《宪法》作

为其他法律的立法基础和立法依据，没有把公民在环境方面享有的权利，包括享有适宜的光的权

利，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使得公民的环境权利缺少了最为基础的理论支持和法律依据，导致民

法、环境保护法具体规定的缺失，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 

第二，《环境保护法》规制光污染的不足。《环境保护法》第 16 条、第 22 条、第 24 条的规

定，被认为是处理我国环境污染的最基本的条款，但都没有明确提出光污染。《环境保护法》是

1989 年制定的，当时对光污染并没有足够的认识，所以第 24 条虽列举了 9 种不可量物，但并未

明确提出“光”。不过，立法者显然也考虑到社会生活的多变性及法律的可能滞后，运用了“等”

字，使其适用范围扩大。“等”可将光污染纳入其中。另一方面，根据《环境保护法》的立法目

的及立法价值，也可以认为第 16 条和第 22 条规定中的“环境质量”和“环境”，也包括光的环

境质量与光环境。但是，根据立法目的及价值认定光污染，确有不足之处。首先，由于缺乏对光

污染具体明确的规定及相应的防治手段，监测技术十分缺乏，导致我国环境保护法律体系中缺乏

相关的环境标准，也就缺乏确定光污染侵害违法性及损害的准确量化依据。认定是否构成光污染

侵害存在困难。造成光污染的光的范围如何界定？何为不适宜的光？对他人的何种影响，及影响

到什么程度才能构成光污染侵害？是否以违反排放标准为前提？法官在审理光污染案件时，只能

更多地运用自由裁量权，判定是否构成光污染侵害，而这往往受到法官个人素质、法官对法的理

解、法官的偏好等多种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增加了法官判案的随意性，这也是我国目前光污染侵

害救济结果不如人意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三，《民法通则》及《物权法》规制光污染的不足。《民法通则》第 83 条规定是相邻关系

的规定。相邻关系以不同权利主体的不动产必须相互毗邻为前提，相邻关系既适用于土地相邻，

也适用于房屋等建筑物相邻。这使得相邻关系在解决光污染纠纷存在着天生的不足。对于城市里

建筑物的玻璃幕墙、釉面砖墙、磨光大理石和各种涂料等装饰反射光线及夜间的室外照明，商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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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楼上的霓虹灯，灯箱广告和灯饰标志等产生的光污染，可以相邻关系理论予以处理，但对于

歌舞厅中的黑光灯、旋转灯、荧光灯、车灯等产生的光污染，传统的相邻关系无能为力。根据《民

法通则》第 124 条的规定，对光污染侵害进行救济，存在以下局限性。首先，承担民事责任以违

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为前提。由前述知，我国目前在全国性位阶的法律中对光污染没

有明确的规定，即便依据立法目的及价值对光污染予以确认，我国法律对何种情形构成光污染并

没有明确规定。这使得认定是否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存在很大的模糊性。进一步

讲，即使加害人没有违反国家规定但导致了受害人的损害，就不能认定为光污染侵害进而要求赔

偿了吗？这显然有违法律的公平与公正。其次，“污染环境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

责任”。这是一条关于事后救济的法律规定。这就是说，潜在的受害人即便知道，某种行为将来

会使自己遭受侵害，也不能有所作为，只有在损害事实发生时才能进行救济，这对维护权利极为

不利，也不符合效益原则。因此，对于光污染，没有防而仅有治，显然是不充分的。 

在依据《民法通则》不能有效解决不可量物侵害的困境下，我们对《物权法》寄予厚望。与

前述法律规定相比，《物权法》有所进步，第 90 条明确提出了光侵害。但是，仍然没有突破“不

动产权利人不得违反国家规定”的牢笼。 

第四，地方性法规规制光污染的不足。在全国性的法律规定缺失的情况下，一些省市的条例、

规定中规定了光污染，但都只是简单的原则性规定，只强调应当防治，至于具体如何防治，光污

染侵害发生后如何处理，则并未提及，也无相应的惩罚，不成体系，根本谈不上可操作性。且这

些地方性法规只能作为法律的补充，在其辖区范围内有效，即其适用范围及效力极为有限。 

由此可见，光污染侵害的法律依据，从《宪法》到《环境保护法》和《民法通则》、《物权法》，

到地方性的规定，都存在不足。近年来，光污染的危害范围不断扩大，危害程度有加剧之势，光

污染防治的立法就显得尤为迫切与紧要。 

三、我国光污染防治立法的构想 

（一）在《环境保护法》中明确把光污染列为环境污染的一种 

虽然《物权法》第 90 条对光侵害已有列举，但在《环境保护法》中明确提出光污染，并将

其规定为环境污染的一种，才更符合其本位。《物权法》目的在于明确物的归属，发挥物的效用，

保护权利人的物权。《物权法》从物的利用角度出发，对有碍于物的利用的光污染予以规制。但

是，享有适宜的光应当是人的一项权利，是人对环境品质的一项要求。以物的利用为前提，对光

污染进行法律规制，无法对享有适宜的光的权利，提供全面的保护。因此，《环境保护法》作为

一部保护环境的基本法，明确提出光污染并规定光污染，对防治环境污染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二）制定光污染的环境标准 

在明确了光污染的法律地位后，应当进一步明确光污染的构成条件，光环境标准的制定至关

重要，它是光污染防治法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光环境标准不仅是判断光污染行为是否构成侵权

的依据，也是解决环境纠纷的重要手段。 

光污染防治立法应当充分贯彻源头防治原则，加快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光污染环境标准体

系。可以参照噪声污染的做法，针对不同环境、不同行业和不同设施等，制定不同的环境光标准，

从而为认定光污染设置一定的客观依据。关于噪声标准，我国有《建筑施工场界噪声限值》、《工

业企业厂界噪声标准》、《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标准》等。对于光标准，从种类上讲，可以分别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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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照明光标准、工业照明光标准、夜景照明光标准、建筑装饰光标准等。从内容讲，该制度应

当包括禁止使用的光污染建筑材料名录、照明灯具的限制幅度、危害程度的测试方法和试验方法

等基础标准。为控制城市建设中玻璃幕墙产生的光污染，我国有关部门曾制定发布了一些技术规

范，如建设部 1996 年发布的《玻璃幕墙工程技术规范》（JGJ102-96），1997 年发布的《加强建筑

幕墙工程管理的暂行规定》（建[1997]l67 号）等。这些规定对控制玻璃幕墙的光污染产生了一定

的效果，但大量的其他光污染仍缺乏有效的法律控制，因此，建立“光环境标准”制度，有利于

加强环境监测手段和预防措施的研究，减少光污染的产生。 

（三）制定有关光污染的防治措施和建立监督管理体制 

1．适用环境影响评价制度 

光污染应当以防为主，防治结合。应当将光污染防治纳入环境保护规划，实行环境影响评价

制度。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是我国以预防为主的环保政策的体现。具体而言，在光设施安装前，应

当对其运行后可能造成的光影响进行分析、预测和评估，提出预防或者减轻不良光影响的对策和

措施，并进行跟踪监测。对不符合环境光标准的设施不予批准安装。但是，这种方式有很大的局

限性，因为只有当设施的安装需经批准才有适用的余地，为救济这种局限性，需制订相关规定，

明确并扩大需进行光影响评价的范围，如广告灯、路灯、建筑物、公共场所、娱乐场所灯的安装。 

2．健全监督管理体制 

首先是环保部门的监督。环保部门具有其他主体所不具有的专业性，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

光污染认定上的困难。环保部门所拥有的职权与职责，决定了其在解决光污染事宜时的高效率及

低成本。 

其次是社会公众的监督。光侵害事实上是一种感觉性的侵害，个体对光的感觉及要求的不同、

不同环境对光要求的差异，都导致对光质量的要求的不同。社会公众作为最直接的感受主体，是

非常重要的监督主体。当公民认为受到光污染侵害时，可向环保部门投诉，也可向法院起诉。 

（四）明确光污染侵害的民事责任 

因光污染侵害可能承担行政、民事和刑事责任，但民事责任是适用最广的责任。根据《民法

通则》第 134 条的规定，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一共有 10 种。基于光污染的特性，对于光侵害主

要适用停止侵害、排除妨碍及赔偿损失。 

从效果上讲，停止侵害和排除妨碍，对于受害人而言是最好的解决方式，因为具有预防性与

彻底性。但是，由于光本身具有一定的价值正当性，如路灯能给人以照明，夜景灯有一定的美化

作用等，是否光污染一旦发生就强制拆除，不可一概而论。这需要综合评定受害人的受害程度、

拆除的经济损失与社会损失、受害人的救济要求等。 

光侵害的表现形式之一是，受害人可能并没有什么直接的损失，但对其精神上的影响是不容

忽视的，如影响其睡眠。应当认定光侵害的赔偿范围包括财产损失、人身伤害及精神损害。财产

损害赔偿应包括现有财产损失、可得利益的损失等。人身伤害赔偿以侵权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

引起的财产损失为标准。精神赔偿标准则应综合考虑侵害强度、时间和地点等因素。 

四、结  语 

环境污染防治的法治化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表现，也是依法治国对污染防治的必然要求。

当前，我国环境保护的法治化还面临着不少障碍，尚有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而光污染的严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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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及现行法律规制的不足，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个。因此，制定一部符合法治精神和原则，并能有

效规范光污染防治活动的光污染防治法，已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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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light pollution is a new kind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nd is causing increasingly serious 

damage to environment. But, unfortunately, the existing laws could not provide an effect remedy to victims 

who suffered from the new pollution. Therefore, it is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formulate a Law of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Light Pollution, to strengthen legal regulation of light pollution. And the Law of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Light Pollution should include system of light-environmental standards, 

controlling management system of light pollution, system of responsibility and other relevant 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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